附件1：
福州理工学院2020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要求

特针对福州理工学院2020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相关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各学院需成立院级2020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工作组，各学院分党委书记任组长，分团委书记任副组长，全体辅导员任成员，并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活动期间信息沟通及相关协调工作和活动后期相关材料的报送。
二、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做到全面发动、全体参与。
三、各学院领导、辅导员要加强对社会实践学生指导，主动联系、关心、关注学生社会实践情况，帮助其解决相关问题。
四、各学院团委要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进行动态管理，学生按照校志愿服务时数认定办法，给予相应志愿服务时数认定。
五、学生返校报到时收齐调研报告及活动照片等材料，并于9月10日前以学院为单位，由学院团委按学院学生数5%的比例，统一推荐优秀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至校团委。
六、各学院团委需于9月30日前，将社会实践工作总结、典型事迹、照片等报校团委，并于各学院宣传栏开辟专栏张贴优秀调研报告、宣传典型学生和事迹。
